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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屆會議(1981 年) 
 

第 2 號一般性意見：報告準則 
 

1. 委員會注意到有些初期提出的報告過於簡單、籠統，因而委員會認為必須制

定有關報告的形式和內容的一般準則。這些準則的目的是保證報告是用統一

的方式提出，並使委員會和各締約國能夠對各國關於執行《公約》中的權利

的情況有全面的瞭解。不過，儘管有了這些準則，有些報告還是十分簡單、

籠統，不能盡到第四十條規定的提出報告的義務。 

2. 《公約》第二條規定各締約國採納為執行《公約》可能需要的那種法律或其

他措施，以及提供救濟辦法。第四十條要求各締約國就他們採取的措施，在

享有《公約》權利方面取得的進展，以及影響執行《公約》的任何因素和困

難，向委員會提出報告。甚至在形式上大致符合準則的報告，在實質上也不

完全。有些報告令人難以瞭解是否把《公約》作為國家法律一部分來執行。

有許多報告在有關法律方面顯然不完全。有些報告沒有清楚說明國家機關或

機構在監督和執行權利方面所起的作用。此外，很少有報告提到任何影響執

行《公約》的因素及困難。 

3. 委員會認為提出報告的義務不僅包括有關的法律和有關《公約》規定的義務

的其他準則，而且包括締約國的法院和其他機構的慣例及決定，以及可能顯

示《公約》承認的權利的實際執行和享有的程度的其他有關事實，在執行《公

約》規定的義務中所取得的進展和所涉的種種因素及困難。 

4. 委員會的慣例是，依照《暫行議事規則》第六十八條，在提出報告國家的代

表面前審查報告。其報告獲得審查的所有國家都在這方面與委員會合作，不

過代表的層級、經驗和人數則有不同。委員會要指出，如要儘可能有效地行

使第四十條規定的職能，又如提出報告的國家要從對話中得到最大的益處，

最好是各國代表應有這樣的身分、經驗(和最好有這樣的人數)可在委員會內

就《公約》所涉的全部事項提出的問題和表示的意見，加以答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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